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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青海省 月组年 建至人民武 年，装警察部队，自

年战斗历走过了 程。随着青海省的解放和地方政权的建立，

省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即予诞生；随着青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

设事业的发展，在党和各族人民的养育下成长壮大起来。由最

个县（市初的 ）警卫队，发展成拥有近万名官兵的人民武装

警察部队。

青海省武警部队，是担负全省安全保卫任务的武装力量，是

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部门的组成部分， 之一。这支

部队曾经完成了许多艰苦卓绝的任务：

军事任务：主要有两次。第一次是解放初期，马步芳残余

势力不甘心失败，在一些地方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，武警部队

配合人民解放军，平息了这场暴乱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，巩固

了人民民主政权，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；第二次是在 年

至 年间，牧业区局部地方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发动了反革

命武装叛乱，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，分裂

祖国，破坏民族团结。在这些地方，武警部队同人民解放军一

起浴血奋战，彻底平息了这场反革命叛乱。

政治任务：贯穿于部队建设的始终。青海解放初期，武警

部队在省委的领导部署下，参加地方政权建设，恢复和发展工、

年起农、牧业生产。从 ，即派出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，宣

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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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，建立互助合作组织，发展集体经济。

年后，抽调大批干部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 年育运动。

“三支两军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参加了 ”工作。

内卫任务：它是武警部队始终如一的使命，时刻都在保卫

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从青海省建立人民政权起，无论是白昼

黑夜，风雪雨天，一是警卫首脑机关和首长，防范、打击敌对

分子的阴谋暗害和破坏活动，保证其安全；二是搞好桥梁、隧

道、机场、电台等要害部位的守护、守卫工作，防止敌特破坏；

三是看押被依法判刑投入劳动改造的犯罪分子和看守被依法逮

捕、拘留的人犯，严防其逃跑、行凶、暴乱、破坏；四是同社

会上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，维护社会治安，保障人民生

命财产的安全。

青海地处祖国青藏高原，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氧，气候多变，

山洪、地震、野火、风雪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，对人民生命财

产危害极大。省武警部队既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，保证自

身的生存和安全，又同各种自然灾害事故作斗争，积极参加抢

险救灾，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，重建家园，恢复生产。

年来，无论 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，还是在建立和巩固

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的斗争中；无论是在枪林弹雨

的战场上，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，还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武

警部队广大官兵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一往无前，不怕流血牺牲

的大无畏革命精神，服从命令，忠于职守，默默无闻地为青海

各族 民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，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

生命。

武警部队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，由弱变强，为青海的社会

人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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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，为青海的各族人民建立

不朽业绩，是党的领导、各族人民的支持和不断加强部队自身

建设的结果。为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，部队根据不

同时期的形势和要求，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，采取多种行之有

效的方式，大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、军事训练、管理教育和后

勤保障，多次进行整编、调整领导体制和内部结构，使部队的

组织、思想、作风、纪律、业务建设不断加强，战斗力不断提

高，受到党和人民的无限信赖。

青海武警部队，根据任务的需要，分驻在全省各地，所处

自然环境艰苦。部分部队长年驻守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寒地

区，有的则驻守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极度高寒缺氧区，不少部

队常年很少吃新鲜蔬菜；加之点多、线长、多驻草原牧区，交

通不便，给部队生活、执勤、训练带来了许多困难。广大官兵

以苦为荣，以高原为家，树立了吃大苦、耐大劳的优良战斗作

风。

部队处于多民族的地区，处理好部队与各民族群众的相互

关系，正确认识、对待和处理好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

信仰自由的问题，是青海武警部队的一大课题。 年来，武警

部队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，结合形势、任务的变化，把贯彻

落实党的民族、宗教政策当作一件大事来抓。坚持不懈地开展

学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活动，自觉尊重和维护民

族自治政府的领导，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，尊重和保护

各民族的正当宗教信仰活动，抵制和打击制造民族分裂、破坏

民族团结的非法活动，和各民族人民打成一片，从而，赢得各

族人民的信赖和爱戴，增强了警政警民之间的团结，取得各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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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人民对部队各项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援助，保证了各项任务的

圆满完成。

武警部队担负着以看押各种犯罪分子为重点的执勤任务。

与劳改主管部门共同贯彻落实党的劳改劳教政策，实施看押、教

育、生产和改造，把犯罪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



第 5 页

第一章　　建制沿革

月至 年中月年 的年 ，青海武警部队经

历了公安部队、解放军内卫部队、 民武装警察部队番号的

次整编和演变。

第一节　　　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

年自 月至 年 个月为公安部队，先后经过

历史阶段。

一、警卫 月）队、公安队（ 月年 年

年 月 日，青海省 民军首府西宁市解放。青海省

政委员会和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，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、战

士参加人民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，建立了西宁、民和、乐都、湟

中、湟源、大通、贵德、化隆、循化、门源、共和、互助 个

县（市）的人民政权。随即以派遣的部分干部、战士为骨干，组

建起各该县的警卫队。

年 月，从中国 军补训师抽调干部、民解放军 战

士 ，从陕西省三原专署警卫营调来干部、战士 ，从

当地吸收 名青年，共 人，组建起省警卫连。在省公安厅

直接领导下，接替了当地驻军承担的省级机关、 民银行、省

人

人

人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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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队。此时，奉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指示，各县市警卫队

统一 连。 年更名为公安队，省警卫连改名为公安直属第

月，成立省政治保卫队。

遵照公安部指示， 月年 ，成立青海省劳改支队，对

罪犯实行集中生产，强制劳动改造。省军区将西宁市地方武装

大队 个营）拨交省公安厅担任看押劳改任务。 月中旬，又

由省军区独立 团调拔 个营改编为公安直属第 大队，同时

将地方武装大队改编为直属第 大队，两个直属大队统归公安

月 日成立公安厅领导 直属。 第 连。至此，公安部队为：省

连，直属公安 政治保卫队，省直属公安第 大队及县

（市）公安队。

二、中国 年 月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公安总队（

年 月 ）

年 月，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和公安部、中央军委公

安司令部关于整编各级人民公安机关、各地人民警察、人民公

安部队的决定，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公安总队。以青

团团直机关为海省军区武装部及独立 基础，和中国人民解放

军 军抽调部分人员组成公安总队部，为全省公安部队的领导

机关。省公安厅薛克明厅长兼任总队政治委员，左文辉任副总

队长，莲金海任参谋长，随后由刘德彬任总队长，谭汤池任副

政治委员。

由原公安部队和省军区独立 团，湟源独立 营，补

监狱、省法院等机关的警卫和看守任务，维护了城市治安。

年 月，警卫队在当地党委和公安机关的直接领导

人、战士 余人下，经过“边养边战”，发展成拥有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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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营，共和县独立 军调拨的人员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和

青海省公安部队。

整编后有：直属公安大队，直属骑兵队，政治保卫队及西

宁、湟中、湟源、互助、民和、大通、乐都、海晏、门源、贵

德、化隆、循化、同仁、同德、兴海、都兰、共和、祁连、尖

扎、刚察、河南蒙旗、曲 个县麻莱、昂谦、称多、大河坝

与此同时，有关厂矿、企（（市）公安队 事）业单位还组编了

人民经济警察。

月，中共中央和中年 央军委又发出关于“各级公安

部队与各级军区、 补充决定，明确规定了各级军分区关系”

公安部队应当在党委和军区、军分区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。

三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兼公安军司令部（ 年

月 月）年

青海省军区与省公 月至安厅， 年 月，遵照全军

月高干会议关于“紧缩编制，裁减冗员，节约开支，集中主要

力量从事经济建设，以达加强业务，改进关系，提高工作效率，

统一集中领导的目的”的决议，对省公安总队进行了整编。撤

销公安总队，总队机关与青海省军区机关合并为青海省军区兼

公安军司令部。

撤销公安总队直属骑兵队、体训队，将直属大队 个中队

缩编为 个连队。同时，新建黄南、海北、海西、海南、玉树、

果洛 个自治区（专署级）公安队和泽库、天峻、阿尔顿曲克

（格尔木）、治多、扎多县公安队。

军区步兵独立团编为公安独立团，军区独立 营编为军区

公安独立营，军区玉树骑兵支队与军区 营合编为玉树公安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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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支队，军区都兰支队改编为海西公安支队，原西北军区建制

的果洛骑兵支队编为果洛公安骑兵支队。

年 月，将 个自治州（原称自 个治区）公安队和

县（市）公安队移交省公安厅领导，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。

月，省军区以省公安大队，扩编为公安内同年 卫 团；

以 团编为公安内卫 团；以原军区独立团为基础编原公安

团；以原公安 团部分为公安内卫 连队和海西支

团。队步兵连，新建为公安内卫 同时，新建青海公安内卫骑

兵营，果洛、玉树骑兵支队改编为果洛、玉树公安内卫支队。撤

销海西支队及独立营。

四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公安内卫团（支队）营、连

月年 年 月）

月，根年 据中央关于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，对公安

军进行整编问题的批示，撤销省军区兼公安军司令部，对公安

内卫 连进行整编。原省军区所属公安内卫团队，团（支队）营、

仍称公安 团 团、部队和归省军区领导。将公安内卫 团、

改编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公安内卫 团”。各

州军分区下辖连队分别改称“军分区公安内卫连” 团，。撤销

组建黄南骑兵支队和海南步兵支队。

年总参谋部命令：从河南、安徽、南京、浙江、陕西

个连队，省等军区公安内卫团调 划归青海省军区建制。

根据总参谋部 年月年 日通知，兰州军区

个团日命令：由天津公安总队抽调月 拨归青海省军区建

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公安内 团”。制，命名为“：中国 卫第

五、中国人民公 月年安部队青海省总队（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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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）

月，党中央决定恢复“中国人民公安部队”番号，年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海省总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

队青海省总队，隶属中国人民公安部队，受青海省公安厅领 导。

原总队机关和直属营、警通连、运输连、修理所、训练大

队、医院及所属 个团、 个州 个州大队和直属县支队、

（市）队全部保留建制。

日年 月 ，遵照总参谋部、公安司令部指示， 基

地驻海晏县警卫团并入青海总 团。队，为第

年 月 日，组建了“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青海省总队

第 团” 中国 民公安部队青海省西宁大队”。和 根据 年

月 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“关于改进经济警察领导体制的请

示报告”和总参谋部、公安部“关于经济警察整编中若干具体

问题的规定”，把经济警察整编为公安部队。

第二节　　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

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是由公安部队整编而来的。

月至 年年 月，这支部队改编为独立师、独立团和军

分区、武装部领导的独立连、县中队。

一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（ 年 月

年 月）

年 月，根据中央批转 公安部队整编领导小组的整

编报告”和兰州军区 关于对公安部队整编方案意见”，公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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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统一整编为中国 民解放军。

省公安总队改编为省军区独立 个团只改师。原总队所辖

番号，其编制序列、定额、任务皆不变。

二、军分区、武装部领导的独立 月年连、县中队（

月）年

根据中央关于把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

定，青海省公安部队所属支（大）队和直属中队，唐古拉中队

和县（市）中队进行了整编：

撤销玉树、果洛州 个支队部及海西、黄南、海南、海北

州和西宁 个大队部。市

原玉树支队直属骑兵 中队改编为玉树军分区独立连，果

洛州支队直属骑兵连中队及海西、黄南、海南、海北州大队直

属中队，均改编为各该军分区独立连。

原玉树州支队直属骑兵 中队，改编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

青海省玉树军分区骑兵连”。原唐古拉山骑兵中队改编为“中国

民解放军青海省海西军分区 连（步 兵 ）”。独立营

原西宁市、民和、乐都、互助、化隆、循化、大通、湟源、

湟中、称多、治多、扎多、昂欠、曲麻莱、班玛、久治、玛多、

达日、甘德、都兰、乌兰、天峻、格尔木、尖扎、泽库、河南

蒙旗、贵德、贵南、同德、兴海、海晏、祁连、刚察 个县

（市）公安队，改编为各该县（市）中队，任务均不变，归各军

分区和人民武装部领导。

三、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团（ 年 月

月）年

根据 年兰州军区 月 日命令，青海省军区撤销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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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省军区独 团，立营、海西军分区独立营合编为省军区独立第

团合编为省军区独 团。独立师医院并入省军独立师 立第

区 团调归宁夏省军野战医院，独立师第 区。

第三节　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

省人民武装警察 个历史阶段。部队，先后经过

月年一、省、州（市）、县人民武装警察 年

月）

根据军 年委公安军司令部 月指示，将专、县公安部

队改编为人民警察，调归公安机关领导，以便于逐步建立起我

国警察制度，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。为此，

省公安厅设武装 民警察管理处，自治州公安处设武装 民警

察大队部，县公安局设武装 民警察队，并实行统一领导，分

级使用，分级管理。

民警察和番号序列均以所在省、专、县（市）命名，前

边冠以国籍。如“中华 民共和国青海省公安厅武装人民警察

管理处”“；中华 民共和国青海省海南自治州公安处武装人民

警察大队部”“；中华 民共和国青海省海北自治州公安处武装

民警察大队直属警察中队”；“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黄南自

民共和国青海治州同仁县公安局武装 民警察队”“；中华 省

团合编为师建制，对内卫部队进行精简整编。将独立师 省

团 团改编军区独立第 ，在西宁和农业区担负任务。独立师

团，在海 团为省军区独立第 南地区担负看押任务。独立师

人 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

人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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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公安局武装人民警察队”。

为了适应省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及柴达木盆地开

发的需要， 年，经上级批准，新建柴达木民警大队。调整

个农业区各县民警队编制成立省直属大队，全省武装民警 建

制单位。

年 月 日省委决定为武装民警增编，并为交通不

便的牧 个大队、业区的 个县（直）队增加乘马。

年 月二、青海省公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总队（

年 月）

根据中央批准军委“关于公安部队整编问题的报告”及第

次全国公安会议“贯彻执行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警察的方案”

（草稿），中共青海省 月委书记处于 年 日决定成立青

民武装警察总队。归公安机关海省公安厅 建制。青海省军区

于当年 月，即向省公安厅进行了移交。

日，省编制委员会给总队增加年 月 了行政编制，

个并成立 直属大队。

年至 月， 民武装警察调整 个支队 个直属为

支队和玉树、果洛州支队） 个个大队 个中（县）队。

工矿、企（事）业单位设立了经济民警，负责经济保卫任务。

日，经青海省编制委员月 会批准，公安厅 民年

警察总 导队改为“青海省公安厅队教 民武装警察部队民警学

适应执勤训练校”。为了统一领导 任务，总队党委报经省 委

批准，成立青海省公安厅武装民警总队直属大队。

日，省委书记处同意月年 总队党委关于增建骑

兵部队的报告 因而总。 队直属各支队均增编 个骑兵中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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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海省总队 年 月（

月）年

月年 日，青海省公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奉命

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海省总队，隶属于人民武装警

察部队建制领导。

总队机关设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和军事检察院、军事

法院。将原总 个团、 个直属营和州（果洛、玉树）队整编为

支队、州（海南、黄南、柴达木、海北）大队及直属县（市）队。

年 月 日，成立总队医院。医务人员均为 年

月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集体转业到青海的。

月，武装年 警察部队政工会议重申：武装警察部队

领导体制由过去的以“块块”为主，改为“由军事系统和公安

机关实行双重领导”。

四、省、州（市）、县人民武装警察（ 月年

年 月 ）

国务院、中央军委（ 号文件规定，由军分区和县

（市）武装部领导的中国 民解放军青海省所属县（市）中队，

于 年 月交由公安机关建制领导，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。

省公安厅设立民警处， 个自治州公安处和西宁市公安局设立

民警科。

年 月 日，省公安厅对县（市）人民武装警察中队

编制作了适当调整。

年 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青海省公安厅增加了武警编

制。新建公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机动中队、汽车队、被服仓库和

平安县武装、消防中队各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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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根据公安部精神，公安厅于 决定，组建

了省、市护卫劳教武警中队。

五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海省总 月年队（

月）年

号文件和根据中共中央（ 国务院、中央军委

号文件精神， 月底，年 省军区将担负内卫任

务的部队全部移交省公安机关，连同省、州、县原有武装、消

防民警，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。青海省总队机关设司

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、消防处。总队受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总

部和省公安厅领导。州、地、市支队受同级公安机关和总队领

导。直属支队和教导大队、医院受总队直接领导。

年 月 日，遵照国务院《关于加强防止劫机安全保

卫工作的命令》和武警总队的统一部署，成立了全省第一个武

警安检站 格尔木机场安全检查站。

根据国务院（ 年） 号文件批转公安部“关于建立

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初级指挥学校和专业学校的请示”通知，

将总队教导大队改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西宁初级指挥学

校。设训练、政治、校务 个处和军事、业务、政治文化三个

教研室，内卫、消防、文化 个学员队， 年正式招生开学。



第 15 页



第 16 页

第四节　　师职干部一览表

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公安总队（

青海省公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总队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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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青海省总队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